












陇财发〔2018〕5号

陇川县财政局关于陇川县黄金时代投资
有限公司绩效薪酬提取标准的通知

陇川县黄金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陇川县黄金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绩效薪酬提取标准的批复》（陇政复﹝2017﹞329号）文件精神，现将你公司绩效薪酬提取标准事项通知如下：
一、同意2017—2019年3年内陇川县黄金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绩效薪酬按公司发展基金的30%提取，并严格执行此标准；
[bookmark: _GoBack]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现行相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财务会计处理。





陇川县财政局
2018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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